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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志自由、独立人格的角度浅谈人与人的关系
杨 璇

（北京科技高级技术学校 北京 102308）

[摘 要] 伴随着农耕经济向工业化、市场化经济的转型，缺乏个体独立意识、自由精神的传统伦理文化也在向以意志自由为根基更加凸

显人的主体意识的现代伦理变迁，在神权、家长制的统治、庇护下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本身逐渐显现，人与人的关系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平

等、尊重成为人与人相互关系的首要基准，但相互平等、尊重的人与人关系在伦理实体中和谐地、道德地展开以关系中的人具有独立人格为前

提，意志自由和自我意识是独立人格形成的关键，也是构建道德概念的逻辑起点，人格塑造与家庭伦理环境密切相关，家庭伦理关系作为人与

人之间的深度关系，对独立人格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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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是社会性的存在

人是一种社会性、关系性的存在，人之为人的生与存无不处

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

人类一切历史和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是“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

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

身”  。人作为自然界的生物而言，自然状态下的个体无法生

存，人类学发现和人类一切历史记载都表明人类是以群体合作的

实践方式存在的，人的一切获得需求对象的实践活动总是在群体

中进行的，在群体中进行实践活动，人与人必然是交往的，是社

会状态而非自然状态的。因此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

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

的动物”，“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

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是在社会关系中彰显自身本质力量，完成自身的规定性。

人与人的关系贯穿在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生

产实践的，在生产实践中搭建物质文明，人与人的关系是“行法

之所是，并关怀福利” ，法律的道德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生态

的，与自然共命运，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情感的审美的，人与人在

一起构筑人类文明，图画日常生活,所以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人无

法回避，还应以开放的姿态投入关系之中，彼此共在。

二、自由与道德：和谐的人与人关系构建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涂抹着人与人的关系形态的底色，马

克思关于人与人关系发展的历史形态有如下表述，“人的依赖关

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

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

相对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了普遍的社会

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

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隶属的、依附的，人

是可以被交换或买卖的，卢梭曾这样评述人与人的隶属关系，

“有两种隶属：物的隶属，这是属于自然的；人的隶属，这是属

于社会的。物的隶属不含有善恶的因素，因此不损害自由，不产

生罪恶，而人的隶属则非常紊乱，因此罪恶丛生。正是由于这种

隶属，才使主人和奴隶都互相败坏了”。人与人关系的发展状态

取决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结构运动的发展状态，伴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农耕经济向工业化、现代化经济的转型，启蒙运动最伟大之

处就是在神权、上帝、家长制的统治、庇护下发现了“自由的

人”，从而使人免于人身依附之苦，迈上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发

展阶段。

高尔基说“人是从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人从

传统文化中走来，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

此，以“人生来是自由的”为起点和落脚的道德勾勒着现时代的

人与人的关系。

“人生来是自由的”，这是人的本体论的规定。虽然人和

动物同来源于自然世界，但人与动物有本质上的区别，人是能够

思维并能够进行意志行为的存在，动物无法逃脱自然本能的规

定，自然本能就是其自身，动物的活动只能是本能，除了自然先

天设定的本能，没有其他规定，因此没有自由可言。人则不同，

虽然人有自然属性，但人却并不被其自然性所决定，被自然先天

注定，相反，自然性却被人纳入了人自身当中，成为了人的一部

分。“冲动是一种自然的东西，但是我把它设定在这个自我中，

这件事却依赖于我的意志。因此，我的意志就不能以冲动是一种

自然的东西为借口来替自己辩解” 。正因如此，人有意志，意

志是自由的，人才是自由的。

正因为人有意志自由，才可以对他评判责任、评判善恶。

没有意志自由，责任的承担就失去了意义，善恶也就无从谈起，

“唯有人是善的，只因为他也可能是恶的” ，所以在人意志自

由的基础上，法律、道德秩序对人与人关系的调适成为可能。

人的自由意志与自我意识不可分割，自我意识是我之为我

的自觉，我自觉认知到我的独特性，我有身为我自身独特的意图

和追求，正是这些独特的意图和追求，我才成为我而不是他。意

志必然包含我之为我的独特的意图和追求，自我意志的确立，是

人作为主体存在的前提，也是独立人格形成的依据。承认“我”

自身的特殊性，承认自我意志，才不会排斥对“他”的特殊性，

“他”的自我意志的认同，去否认、剥夺、干涉“他”的自我意

志、意志自由，在同样情况下，也就意味着“我”的自我意志、

意志自由也是可以被否认、剥夺、干涉的。

自我意志包含双重规定性，即“我”有“我”的特殊性，而

且“我”的特殊性是肯定他人特殊意志同样存在的。所以，人与

人的关系首先应当是“成为人，并尊敬他人为人” ，成为独立

人格的人，并尊重他人的人格独立。形成独立人格并且打破自我

独断性是人与人关系和谐地、道德地展开的第一步，以自我为中

心抑或没有自我都是对自我的疏离和遗忘，也是对人与人关系的

亵渎。

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也是要合

乎善的目的的。人与人彼此互相肯定人有自我意志，有我之为我

的意图和追求，但应当有何种自我意志，我的意图和追求是否正

当，不取决于我自身主观的判断尺度，而是源于作为客观价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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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标准的法律与道德。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需要关系中的人时时

关注、反思“我”的意志和行为是否与应然、客观、普遍的道德

原则与规定有本质上的联系，是否与关系中的另一方“他”的意

志有本质上的联系，也就是扬弃自我特殊的纯粹的主观意志，达

到与他人意志的同一。“我的目的实现包含着这种我的意志和他

人意志的同一，其实现与他人意志具有肯定的关系”，“在道德

的领域中，我的意志的规定在对他人的意志的关系上是肯定的，

就是说，自在地存在的意志（道德规定的普遍意志）是作为内在

的东西而存在于主观意志所实现的东西中。这里可看到定在的产

生或变化，而这种产生或变化是与他人意志相关的。道德的概念

是意志对它本身的内部关系。然而这里不止有一个意志，反之，

客观化同时包含着单个意志的扬弃，因此正由于片面性的规定消

失了，所以建立起两个意志和它们相互间的肯定关系”。

所以，和谐的人与人关系需要关系中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并

尊重他人的独立人格，需要扬弃自我特殊的纯粹主观意志，但扬

弃自我特殊的纯粹主观意志并不意味着自我意志的完全放弃，而

是自我与道德秩序相一致，并且“我”中有“他”，“他”中有

“我”，形成一种彼此认同、彼此共在、彼此成长、自爱与他爱

相统一的关系，关系中不是只有一个人的发展，而是一切人的发

展，亦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

件”。

独立人格的形成，共情同理能力的提升，自爱与他爱相

统一，绝非易事，需要人正确认识自己为前提，在人与人关系

中，“我”是什么，“我”有无独立人格，“我”自己不认识，

“我”也不可能真正认识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不理解自

己所做的事情，也很难理解他人所做的事情，自爱与他爱也就很

难实现。正确认识自己是自我建设、自我成长的起点，自我建

设、自我成长也是人与人关系良好、和谐互动的重要因素。家庭

伦理关系作为人与人的深度关系，深刻影响着人的自我形成与自

我建设，独立、良好人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伦理环

境。

三、独立人格与家庭伦理环境

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意志与自我意识密不可分，意志必然

包含“我”作为“我”的意图和追求，所以“成为人，并尊敬他

人为人”，成为人格独立的人，并尊重他人的人格独立，但仅有

自我意识并不意味着人格独立，意识到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有

自主性，我的意志是自由的才是人格独立。所以，即使人不处在

人身依附的关系之中，他自身的人格也有可能是缺失的，或者缺

乏自我独立意识、自由理念、自由精神，心甘情愿屈从于他人意

志，以他人意志代替自己意志，或者自我独断，缺乏人与人的边

界意识，在人与人的边界面前不保持谦逊和尊重，意图作别人意

志王国的主人，在别人的意志王国里发号施令。

人格塑造和发展与人的心理发展需求密切相关，美国心理学

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

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果幼儿时期人的

需要在某个层次没有被满足，人的心理发展会出现滞留，会无意

识地一直找寻儿时缺失，困囿在缺失之中的人很难成熟的面对人

与人的关系。

家庭的伦理精神是自然之爱，没有理由没有条件是自然之

爱的规定，孟子以“人之所不学而能”来形容家庭伦理实体亲子

之间、亲人之间的自然之爱，父母无条件的接纳和爱，充分的尊

重和信任，欣赏和温暖，足够的自由，有助于子女获得安全感、

满足感和胜任感，从而有助于子女自我确信、自我形成、人格独

立，学会自爱、尊重和爱人。如果父母爱的表达方式不当，控

制、苛责、忽视，会极大削弱子女的安全感，子女的安全需求无

法满足，要么没有自我，要么形成控制型人格，没有自我的人很

难尊重自己，因为无法自我确信，愿意屈从他人意志，愿意以自

由换取他人的肯定从而找寻某种安全，没有自我、人格不独立的

人不只在父母子女关系中会感到无助、无力感，在其他关系中也

会感到无力感，因为在父母子女关系中缺乏做自己的体验，无法

自我尊重，在其他关系中也很难做到，所以如果在关系中感到无

力，往往不是关系的问题，而是自我发展出现了问题，同样，不

当养育的父母，无法满足子女安全需求的父母，本身也是不当养

育的受害者，本身也需要疗愈，他们与内在自我的关系也是有待

改善的。

人是在关系中照见自身，所以正确的自我认识不来源于自我

静态的理论性沉思，而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所经历的人与人的

关系，在生动地、丰富地、实践着地人与人的关系展开过程中，

人的内在生命也向自己扑面展开，彰显着自己与自己本身的关

系。人与人的关系不仅表征着“我”与“你”的维度，也表征着

“我”与“我”本身，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构建也需要人与内在自

我关系的和谐。

人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凸显自身本质力量，完成自身规定，家

庭伦理关系是传承传统文化精髓和彰显时代精神的重要支点，人

在关系之中获得爱与自由，并将爱与自由精神传递于人与人的关

系之中，彼此共在构筑文明，诗意栖居，代代不止，生生不息，

这是人与人的关系最为动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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